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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斯行辦理資料申報作業說明

一、資料備置、保存、地點、方式說明
(一)應備置之資料：

1.容器儲存場所管理資料
2.容器管理資料
3.用戶資料
4.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業者灌裝證明資料
5.安全技術人員管理資料
6.用戶安全檢查資料
7.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
(製作格式如附表1至附表4)

(二)備置保存年限：2年

(三)備置地點：瓦斯行營業所在地

(四)備置方式：書面、網路系統或電子資料

附表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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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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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3 附表4(僅須備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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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資料備置、保存、地點、方式說明
(一)應備置之資料：

1.容器儲存場所管理資料
2.容器管理資料
3.用戶資料
4.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業者灌裝證明資料
5.安全技術人員管理資料
6.用戶安全檢查資料
7.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

(二)備置保存年限：2年

(三)備置地點：瓦斯行營業所在地

(四)備置方式：書面、網路系統或電子資料

補充：電子資料方式係指網路系統、書面以
外方式，例如電腦WORD檔、EXCEL檔等。

網路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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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資料申報、期間、對象、方式說明

(一)申報資料：

填具資料申報表(附表5)，並檢附附表1至附表3 。

(二)申報期間：每年4月、10月

(三)申報對象：向營業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報

(四)申報方式：書面、網路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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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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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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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3附表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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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資料申報、期間、對象、方式說明

網路系統申報，依廠商操作手冊進行，申報介面如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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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瓦斯行名稱、負責人、統一編號、地址：依稅籍或商工登記資料填寫。

2.聯絡電話：依實填寫。

3.申報期間：正常填寫每年4月或10月。

三、資料申報作業
(一)資料申報表(附表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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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所轄政府核發儲存場所證明書填寫儲存場所名稱、地

址、核准字號。

(二)容器儲存場所管理資料(附表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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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

儲存場所證明書

瓦斯行辦理資料申報作業說明



1.除檢驗不合格容器及作廢容器，無須申報，其餘所

屬容器皆須進行申報作業。

2.合格標示號碼、容器號碼應依合格標示上所載為準。

(三)容器管理資料(附表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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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

系統便利功能：

1.介接容器製造商及進口商申報之銷售容器資料與
容器檢驗機構之定期檢驗容器資料，以瓦斯行統
編進行拋轉容器資料作業，瓦斯行無須上傳，僅
須登錄系統確認並進行申報即可。

2.若未能以前揭功能拋轉容器資料部分，另提供
EXCEL批次上傳功能，俾利提前作業及大量上傳
容器資料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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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於本作業辦法施行前(即112年12月20日以前)：

依既有用戶資料及用戶安全檢查資料填寫申報。

若無用戶安全檢查資料者，得僅填寫用戶資料，

並盡速依規定執行用戶安全檢查。

2.於本作業辦法施行後(即112年12月21日以後)：

應依本作業辦法執行用戶安全檢查，並填寫申

報用戶資料及用戶安全檢查資料(如附表3，如

右圖)。

(四)用戶資料及用戶安全檢查資料(附表3)

系統便利功能：提供EXCEL批次上傳納入功能，
俾利提前作業及大量上傳容器資料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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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對象及時機

1.若無安全檢查紀錄，應於第1次供氣時由安全技術

人員提供安全檢測服務。

2.若有安全檢查紀錄，但超過2年時，應於下次供氣

時由安全技術人員提供安全檢測服務。

(五)用戶安全檢查表(附表4)-僅須備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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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要領及事項

1.安全技術人員執行供氣檢查時，應出示安全技術人員證明文件

及瓦斯行發給之執行職務證明。

2.檢查事項：應依實際檢查情形填寫，如非正常，應另於「需更

換/改善及處理情形」備註說明。

3.其他告知事項：除其他外應全部打勾。

4.用戶及安全技術人員簽名，並填寫檢查日期。

補充說明:
1.消費設備(係指容器出口至燃氣器具為止之間所有設備)所有
權歸屬用戶，瓦斯行僅負責檢查，並由用戶自行評估是否
更換。

2.拒絕簽名可能處理方式，應記明其事由(即拒絕簽名的原因)，
EX:不同意檢查事項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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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用戶安全檢查表(附表4)-僅須備置

附表4瓦斯行辦理資料申報作業說明



應依實際灌裝情形填寫分裝場名稱、地址，另外備置1年

內相關收據或灌氣證明等佐證資料。

(六)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業者灌裝證明資料(附表1)

1年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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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應依所屬安全技術人員合格證書

填寫證書字號。

2.應為專任，不得同時任職於其他

零售業。但零售業營業場所位於

同一地址時，不在此限。

3.初訓或最後一次複訓日期應於2年

內。

(七)安全技術人員管理資料(附表1)

16

系統便利功能：介接安全技術人
員訓練單位上傳資料，瓦斯行僅
須輸入人員姓名及身分證字號，
即可自動帶入瓦斯行安全技術人
員證書字號等訓練資料。

附表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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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公共意外責任

保險之證明文件：

應依實際保險證明

填寫保險公司名稱、

保險單號碼。

(八)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(附表1)

應為瓦斯行名稱

保險單號碼

保險公司名稱

保險期間應在有效期間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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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提供網路系統操作手冊，以及容器管理資料、用戶資料及用戶安全檢查資料批次上

傳匯入EXCEL檔連結，俾利瓦斯行提前備置相關資料。

(二)各消防機關將採循序漸進方式，透過宣導及輔導、查核二階段，全面宣導瓦斯行申

報新制，並輔導瓦斯行提前備置相關資料，並於113年4月30日前優先使用網路系

統並進行申報作業，或無法以網路申報者，則應以書面辦理申報作業。

(三)另於系統首頁提供系統廠商電話及各縣市消防機關聯絡窗口連結，俾利即使處理瓦

斯行系統帳密或操作使用。

四、瓦斯行資料申報作業執行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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